桃源县浔阳街道2019年部门决算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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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桃源县浔阳街道办事处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2018年2月，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政府批准，原桃源县漳江镇撤销，设立漳江、浔阳2个街道。浔阳街道地处桃源县东中部，东临常德市鼎城区，南接桃花源区，西南邻剪市镇，北连漳江街道。辖8个社区（二里岗、莲花湖、洞庭宫、万寿桥、尧河、义丰坊、梅溪桥、八字路）和10个行政村（铁船堰、菉萝坪、福庆山、丰禾、大平、教仁、绿溪口、仙石、镇江渡、廻峰），总面积109.25平方公里，其中建成区面积25平方公里。总人口5.99万人，其中城镇人口4万余人。共有1个行政机构，9个事业机构，均属全民所有的一级核算单位，分别执行行政和事业会计制度。列入本次预算编报的单位有：浔阳街道办事处、浔阳街道财政所、浔阳街道计划生育服务所、浔阳街道民政和劳动保障站、浔阳街道农林站、浔阳街道国土规划建设管理所、浔阳街道水利管理站、综合文化站，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所、城市管理服务站。纳入本街道预算的村居有18个，包括10个行政村、8个社区居委会。街道办事处机关驻武陵西路125号（原漳江镇人民政府驻地）。 
二、部门决算单位基本情况
1、机构情况:独立编制机构10个，其中：行政机构 1个、事业机构9个。独立核算机构10个，其中：行政机构 1个、事业机构9个。
2、人员情况
人员编制数98人(其中:政府机关定编31人，财政所定编9人，站所定编58人)，实有在职人员98人(其中:政府机关31人,财政所9人,城市管理站3人，国土规划建设管理所6人，计生站13人, 水利站5人，农林站13人，文化站4人,安监站4人，民政劳保站7人，离休人员1人。
第二部分  浔阳街道办事处2019年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1、 预算执行情况分析
1、收入支出结构分析
    （1）、收入结构分析：
本年度收入32639639.90元，其中：
2019年财政拨款收入31449639.9元，占总收入的96.35%。 

2019年其他收入1190000元，占总收入的3.65%。

（2）、支出结构分析：
本年度支出29186871.87元，其中：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6207467.82元，占总支出的21.27%。

国防支出5000元，占总支出的0.02%。

公共安全支出5000元，占总支出的0.02%。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553137.06元，占总支出的1.9%。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907385.84元，占总支出的9.96%。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1847560.36元，占总支出的6.33%。

城乡社区支出3080456.13元，占总支出的10.55%。

农林水支出12963605.33元，占总支出的44.42%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700000元，占总支出的2.4%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6219元，占总支出的0.02%。

住房保障支出274500.00元，占总支出的0.94%。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516540.33元，占总支出的1.77%。

其他支出120000元，占总支出的0.41%。

2、收入支出与上年度对比分析
本年度收入32639639.90元，2018年收入22614949元，比上年度增加44.32%。

本年度支出29186871.87元，2018年支出20554322.21元，比上年度增加42%。

     3、年末收支结余情况
本年共实现收入32639639.90元，实现支出29186871.87元，本年度指标结转5513394.82元。
4、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资产总额45508604.88元，负债总额51930964.36元。
负债结构：政府机关负债46755825.5元，站所负债5175138.86元。

二、2019度取得的主要成绩
2019年，在街道党工委的英明决策下，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积极组织各项财政收入的征收入库；二是在财政形势非常严峻的形势下，保证了干部、职工、站所等经费的及时到位，保证了浔阳街道的正常运转；三是严肃认真的规范了财政财务管理，严格控制各项财政支出。

三、决算编制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
1、预算执行不严格，特别是预算外资金，收入来源不稳定，无法保证支出正常实现。
2、街道财政职能弱化，无法发挥监督职能。
3、量入为出，从严控制支出，加强内务管理，搞好消赤减债工作。
4、培植财源，改变财政财源拮据，捉襟见肘的局面。
5、增加预算，保证行政机关及事业单位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的运行。
第三部分  专业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单位本年度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二、上级补助收入：指事业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可结合部门实际收入情况举例说明） 
三、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事业单位收到的财政专户实际核拨的教育收费等资金在此反映。（可结合部门实际收入情况举例说明） 
四、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可结合部门实际收入情况举例说明） 
五、附属单位缴款：指事业单位附属独立核算单位按照有关规定上缴的收入。（可结合部门实际收入情况举例说明） 
六、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附属单位缴款”等以外的各项收入。（可结合部门实际收入情况举例说明） 
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用事业基金弥补当年收支差额的数额。 
八、年初结转和结余：指单位上年结转本年使用的基本支出结转、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和经营结余。 
九、结余分配：指事业单位按规定对非财政补助结余资金提取的职工福利基金、事业基金和缴纳的所得税，以及减少单位按规定应缴回的基本建设竣工项目结余资金。 
十、年末结转和结余资金：指单位结转下年的基本支出结转、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和经营结余。
十一、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十二、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的行政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十三、上缴上级支出：指事业单位按照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的规定上缴上级单位的支出。（可结合部门实际支出情况举例说明） 
十四、经营支出：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可结合部门实际支出情况举例说明） 
十五、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指事业单位用财政补助收入之外的收入对附属单位补助发生的支出。（可结合部门实际支出情况举例说明） 
十六、“三公”经费：指各部门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十七、机关运行经费：指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费、印刷费、差旅费、会议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办公用房水电费、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等。在财政部有明确规定前，“机关运行经费”暂指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商品和服务支出”经费。 
（各部门应根据公开决算表中对应的经费情况进行名词解释，对未涉及的名词可以删除。）
第四部分  桃源县人民政府浔阳街道办事处2019年部门决算表
（详见附表）
